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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合通建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十三期） 

 

广东合通建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通科技”“辅导对象”或“公

司”)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东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或“辅导机构”）作为合通科技的辅导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

等有关规定,以及《广东合通建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

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1、东莞证券辅导人员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东莞证券安排了王辉、杨娜、俞东林、陆杰、赵婉竹和林茵六名辅导人员，组成

了专门的辅导工作小组，由王辉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授权辅导工作小组代表

东莞证券从事辅导工作。以上辅导人员均是我公司正式从业人员并均取得了证券

从业资格，其中杨娜、王辉为保荐代表人，具有担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承销

工作项目负责人的经验。 

2、接受辅导人员 

本期接受辅导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或身份 

1 李鸿光 
董事长、董事、财务总监、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5%以上股东 

2 陈子安 董事、总经理、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 

3 王建兵 董事、副总经理、5%以上股东 

4 张巧焕 董事、副总经理 

5 罗明晖 董事 

6 陈志梅 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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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序平 监事 

8 郑发雨 职工监事 

9 邓淑谦 董事会秘书 

10 王永翔 5%以上股东、5%以上股东代表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本期辅导的期间为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在此期间，东莞

证券辅导人员通过集中授课、个别答疑、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以及督促整改等方

式开展辅导及规范工作。东莞证券辅导人员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的交流沟通，就近期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向公司提出整改意见。 

2024年 6月 25日，东莞证券组织有关人员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完成了对

合通科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培训的基本情况 

2024 年 6 月 25 日 14：30 至 15：30，东莞证券、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

所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进行了培训。 

2、参加本次培训的人员 

本次培训授课人员包括：陆杰（东莞证券）、关健成（会计师事务所）和徐

虎（律师事务所）。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的要求，参加本次培训的对

象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本次参加培训人员总共 10 人，通过现场和腾讯会议方式参与培训，本期接

受辅导人员无变化。 

3、本次培训的内容 

本次培训重点结合相关案例，分别介绍了《IPO财务合规》《从上市公司中炬

高新控制权争夺进一步解读公司治理结构》《审核关注相关要点》。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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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莞证券辅导人员布置辅导工作任务，与接受辅导的人员讨论辅导计划

与实施方案。 

2、东莞证券辅导人员与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及

时沟通，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督促辅导对象按照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

结构，增强接受辅导人员的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3、东莞证券辅导人员督促辅导对象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

财务、机构独立完整，突出主营业务，形成核心竞争力。 

4、东莞证券辅导人员督促辅导对象在处置商标、专利、土地、房屋等法律

权属问题符合有关规定。 

5、东莞证券辅导人员对辅导对象达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进行

综合评估，协助公司开展首次公开发行的准备工作。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本辅导期内，通过现场调查等方式，东莞证券辅导人员对合通科技进行了详

细的尽职调查，发现公司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并及时采取了可行的解决措施，

有关情况如下：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1、公司已初步确定了募集资金投向，但尚需进一步明确募投项目具体投资

规模及效益实现情况，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续辅导机构将进一步协助公司开

展相关工作。 

2、为解决公司产能问题，公司在东莞市松山湖生态园大道和 12号路交叉口

东南侧购置工业用地（产权证号：粤（2021）东莞不动产权第 0315923号，面积

13,200.46平方米）用于建设新厂房。截至目前厂房主体建设已完工，该房屋已

办妥相关不动产权证书。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公司已初步确定了募集资金投向，但尚需进一步明确募投项目具体投资

规模及效益实现情况，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续辅导机构将结合行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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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特点等，协助公司开展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等工作。 

2、因公司工业园建设资金需求较大，故拟将名下位于东莞市松山湖生态园

畅湖路 8 号的工业房地产为贷款抵押物，抵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

行，不动产产权号码为粤（2024）东莞不动产权第 0105914号、粤（2024）东莞

不动产权第 0105922号、粤（2024）东莞不动产权第 0105938号、粤（2024）东

莞不动产权第 0105919 号、粤（2024）东莞不动产权第 0105917号。抵押期限不

超过 10 年。具体内容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相应协议为准。上述房产是公司未来

的主要经营性资产，现作为银行借款的抵押物。如果相关借款到期无法偿还,则

上述抵押物可能被债权人处置,将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后续辅导机构将督促公司积极通过各种渠道获取资金，尽快偿还上述银行借

款并将相关房产解押。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在《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合通建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辅导计划

及实施方案》所述辅导方案的基础上,东莞证券辅导人员无变化，辅导工作小组

将针对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落实解决方案，并督促辅导对象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

法定代表人）全面掌握发行上市、规范运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则、知悉信息

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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